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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1275 号代表建议会办意见的函  

 

广州市人民政府：  

经研究，我厅对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275 号代表建议

的会办意见如下： 

一、代表所提广清高速管理基地隶属于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

公司下属的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清分公司，广东省交通集

团有限公司为省属国有企业，并非我厅下属单位。 

二、涉及地方道路建设需征用部分广清高速管理基地问题，

建议由广州市政府出面与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及广清高速

管理单位进行协调解决。 

三、广清高速作为广州至清远的重要出行通道，保畅通压力

大，建议征地及后续建设工作应尽量减少对高速公路正常运营的

影响。 

以上会办意见可全文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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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曾波波，联系电话：020-83730213 
 

 

 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8 年 4 月 20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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